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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事宜的 

法律意见书 

 

                                       雨仁法意［2009］字第 036 号 

致：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海纳”或“公司”）的委托为浙江海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浙江

海纳股权分置改革事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现就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网新集团”）业绩承诺事宜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对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并基于对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及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浙江海纳已向本所保证其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真实的书面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

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事实与依据 

1、2008 年 4 月 1 日，为保护浙江海纳及全体股东利益，浙江浙大网新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集团”）承诺当重组完成后网新机电和浙江海纳发生

以下情况时追送现金 1,000 万元： 

（1）追送现金的触发条件 

A、网新机电 200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 4,170.19 万

元或当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B、网新机电 2009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 4,419.64 万

元或当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C、网新机电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 4,807.66 万

元或当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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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浙江海纳 200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 7,471.48 万

元（不含债务豁免收益）或当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E、浙江海纳 2009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 8,693.04 万

元（不含债务豁免收益）或当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2）追送现金数额：1,000 万元。 

（3）追送现金时间及次数：网新集团将在网新机电和浙江海纳触发追送现

金条件的年度报告公告后十个工作日内，执行本追送现金承诺，且仅在首次触发

追送条件时追送一次。 

（4）追送现金对象：网新机电和浙江海纳触发追送现金条件的年度报告公

告日后的追送现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浙大网新、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大圆正”）、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

新教育”）、深圳市大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投资”）以外的其他

股东。 

2、网新集团与浙江海纳已就上述事项于 2008 年 7 月 16 日签署《关于浙江

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向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东履行追送现金义

务的协议书》。上述补偿协议安排是可行的、合理的，该协议安排有利于维护上

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本次交易的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3、2009 年 4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

314 号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同日，证监

会下发《关于核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浙江海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315 号

文），核准豁免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因执行法院裁定、协议

转让、以资产认购本公司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4、根据浙江海纳提供的资料和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浙江

海纳已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新增的

44,724,054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同

时对该等股票进行了限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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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浙江海纳提供的资料和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的实施进程为：2009 年 4 月 28 日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2009 年 4 月 29

日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二、律师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由于浙江海纳本次交易未能在 2008 年度内实施完毕，业绩

承诺履行的前提条件无法考核，同时《承诺函》设定条件中及《关于浙江浙大网

新集团有限公司向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东履行追送现金义务的协

议书》约定的涉及 2008 年实施完成的考核事项未成就，所以，网新集团现时不

需要进行补偿。 

本次交易完成后，若 2009 年、2010 年网新机电或浙江海纳未完成上述业绩

承诺时，网新集团应履行追送 1000 万元现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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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事宜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     责     人：栾政明：                 

                                      

经  办  律  师：武惠忠：                 

 

赫   东：         

                             

签署日期：二 OO 九年  月   日 

 

 

 
 


